
开征物业税
,

绕不过的十大门槛

刚刚公布的由国务院同意并转发给各地政府

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
20 0 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

,

赫

然的出现了
“

物业税
” 。

在该
“

意见
”

的第九条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

建立有利于科学发

分的一律再按年收取物业税
,

这样
“

税改
”

的结果
,

只能是进一

步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

这里就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我们将要
“

实转
”

和实行

的
,

究竟是一个可以使房价大幅降低的
“

物业税
” ,

还是一个不

断加重买房者负担的
“

物业税
”
?

展的财税体制 )
,

第一次明确把
“

研究开征物业税
”

列人了国家

2 00 9 年度的
“

改革重点
”

之一
,

并将由国家财政部
、

税务总局
、

发

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组织实施
。

消息一经传出
,

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

虽然对

普通人来说
,

物业税似乎还是一个陌生的
“

新事物
” ,

但几乎所

有人都知道
,

物业税的开征
,

标志着政府又要在住房和土地等

不动产上加税了
。

它的
“

含金量
”

之高
,

在不少国家算得上是数

一数二的大税种
。

拥有房产和地产者
,

都属于
“

应税人群
” ,

只要
“

条件达标
”
的

,

每年都要为此交出
“

真金白银
” 。

这也就难怪
“

群

情激昂
”

呢
。

早在 2 0 07 年 10 月十七大召开前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

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明确表示
, “
目前正在积极稳妥地进

行物业税出台前的准备工作
” 。 “

权威人士的透露
” : “

明年有望

在现有 10 个试点城市中选择部分城市进行
`

实转 ” , 。

当时此消

息在各大网站上一经传播
,

在社会和房地产市场也是
“

一石激

起千层浪
” 。

后来在各方面强烈的质疑声中
, “

物业税实转
”

的改

革才
“

僵旗息鼓
” 。

没想到
,

不到 2 年的时间
,

国家有关部门又再

一次以
“

改革
”

之名把它重新推上前台
。

但问题是
,

当初质疑
“

中

国特色的物业税
”

改革的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多少改变
。

要把物

业税
“

健康
”

出台
,

还有绕不过的十大门槛
。

2
缴了土地出让金后再缴

“

物业税
” ,

是否

造成 , 复收费收税
对于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来说

,

购房者所买商品房
,

如

果在税制设计上没有
“

遗漏
”

掉应缴而未交的税种和税费
,

那么

物业税所包含的
“

统一规范
”

的税费总和
,

就应该和现今所有的

房地产方面的税费总和相等同
。

据有关人士统计
,

在现在的商

品房中
,

税费不仅包含了 70 年的住房土地出让金
,

而且还包括

了房地产开发销售阶段的营业税
、

印花税
、

房产税
、

城镇土地使

用税
、

土地增值税
、

契税
、

企业所得税等
,

此外还有房地产占用

的房产税
、

城市房地产税
、

耕地 占用税
、

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等
。

附加到房地产方面的各种
“

费
”

的更是多的五花八门
。

可 以说这

方面该收的税费不仅基本不少
,

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属于
“

不当

收费和摊派
”

之列
。

既然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中该收的税费基本不少 (带有抑

制炒房和调节过度占有房地产的
“

资源调节税
”

除外 )
,

这就意

味着对普通的商品房购买者来说
,

传统意义上的
“

物业税
”

已经

是应缴尽缴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新开证的物业税
,

如果不加区分

的叫那些已经缴纳了各种房地产税费的商品房购房者
,

另外再

按年缴纳物业税
,

当然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
“

重复收税收费
” 。

7
物业税的开征

,

能否大栩降低房价?

在 2 00 7 年初由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

完善

税制改革研究
”

课题组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 3

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
,

会不会被物业

税
“

误伤 ,’?
对我国城乡现有的 300 多亿平方米的居 民住房来说

,

“

物业税就是房产税
” 。

并认为
, “

作为房产税
,

不能将 目前房地

产开发建设环节收取的多项税费纳入其中
” 。

这份报告还特别

指出
, “

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政府收取的使用国有土地的租金
,

其与房产税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收人
,

而且土地出让金是当前城

市地方政府的重头收人
,

将其归并到物业税分 70 年收取也是

不现实的
” 。

因此
,

土地出让金
“

不宜一并纳人房产税
” 。

这份报告
,

代表了现在税务部门在物业税上的
“
主流思

想
” 。

但物业税如果就这样
“

实转
”

的话
,

那么它不仅要远远的超

出当初中央文件所说的
“

开征统一规范
” 、 “

取消有关收费
”

的界

限
,

而且最主要的
,

它还必将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

因为如果加区

缴纳过各种房产
、

地产税费
,

还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

在大量

的存量房中
,

绝大多数还是属于过去基本上未缴纳过房地产

税
,

或者至少是未缴全房地产税的居民住房
。

所有这些没有缴纳过房地产税费的住房
,

不管是
“

姓城
”

还

是
“

姓乡
” ,

从理论上讲都是物业税征收的对象
,

国际上的惯例

也是如此
。

如果物业税开征后在城乡没有政策上的区别对待
,

对平均收人只有城镇居 民三分之一的农民以及生活在平均线

以下的城市贫民这些社会的
“

弱势群体
” ,

也统统要求每年缴纳

物业税
,

没有任何政策上的优惠
,

势必就背离了税收在社会二

次分配中应起的
“

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

促进社会公平的
”

基本功



能
。

所以
,

在物业税的征收上
,

城乡在政策上必然要体现差别
。

所以
,

在物业税的征收上
,

既不能把以城乡为界
、

以户籍来划分
,

作为

这项新税种是否实施的
“

分界线
” ,

也不能忽略收入的差别
,

不加区分的以

同一的标准进行运作
。

的利器
。

所以
,

物业税的征收
,

如果还是继续按照面积计算的方法
,

而不是

以房屋实际价值的来确定税率
,

就不仅极有可能继续推高各个城市主城

区的房价
,

而且还势必造成贫者越贫
,

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现象继续扩

大
。

房改房和商品房
,

物业税的征收该不该区别对待

在中国城镇的上百亿平方米的居民住房中
,

除了少量的老宅是

没有统一的房产信息系统
,

物业税开征的
“
技术

保障
”

从何而谈
开征物业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

就是希望通过物业税
,

大幅

继承下来的私房
,

以及 2 0 多亿的商品住房外
,

估计在六七成以上的大多

数
,

还是 98 年房改中福利分房的产物
,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
“

房改房
” 。

这一

轮以突击分房为特征的所谓
“

房改
” ,

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

站在这样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
,

物业税在政策的设计上
,

就应该对那

些
“

超标准
、

高回报
”

的
“

房改房
”

最大受益者给以
“

重点的照顾
” 。

正是这类

社会强势群体
,

应该成为物业税重点征收的对象和
“
主攻目标

” 。

现在的问

题是
,

物业税的政策设计者和实施者
,

在社会阶层中基本上也属于这样的
“

利益群体
” ,

他们能够对自己进行彰显社会公正
、 “

调节贫富不均
”

的
“

革

命
”

吗 !

提高
“

过度占有住房和土地
”

的炒房者总的税负水平
,

从而大大的提高他

们的炒房成本
,

使炒房族在经济利益上
“

得不偿失
” 。

这里出现了一个最基本的
“

技术问题
” ,

就有怎样才能来判定谁是
“

房

地产的过度占有者
”
? 几年前银行为提高对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和利

率
,

在技术上除了遇到怎样判定
“

第二套住房
”
的问题以外

,

还有一个就是

如何查实异地购房者
“

第 N 套住房贷款
”

的问题
。

在住房上
,

全国的各城镇

之间
、

城乡之间
,

基本上没有一个统一
、

互通
、

全民
、

完善的国民住房信息

系统
。

这就使
“

追查
”

房地产的
“

过度占有者
”

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生存必须的居民住房和盈利致富的工商用房
,

谁

更应为物业税买单

物业税中的
“

物业
” ,

顾名思义就是指
“

已建成并投人使用的各类

“

所有者
”
向

“

使用权租赁者
”
征收物业税

,

是否
“

合理合法
”
?

众所周知
, “

房地产
”

的核心是
“

地
”
而不是

“

房
” 。

和大中城市土地

房屋及与之配套的设备
、

设施和场地
” 。

所以
,

物业税征收的对象
,

当然也

不仅仅是居民的住房
,

理所当然的应该包括建立在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

基础上的所有不动产
。

站在人权
、

民生和执政为民的高度
,

物业税的设计和实施
,

应该对不

同类别的房屋和土地
,

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和
“

文明规律
” ,

不仅要一视同仁

的征收物业税
,

而且还应根据
“

生存权
”
和盈利性两者本质的不同

,

对不同

的物业
,

制定和征收不同税费水平
。

物业税的矛头指向
,

是开发商
,

还是普通购房者

任何新的政策的出台
,

要想取得良好的政策效应和应有的社会

效果
,

必须在政策的制定中有其鲜明的针对性
。

有人说
,

物业税

实际的高额市场价值相比
,

建房的费用仅仅只是土地实际费用的几分之

一
、

甚至是几十分之一
。

而按照中国的宪法
, “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

属于集体所

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
、

自留山
,

也属于集体所有
。 ”

这样的
“

基本国情
” ,

就使传统意义上只是向
“

所有者
”

征收的物业税
,

但如果向国务院和农村各级经济组织征收物业税
,

则显然就和现在力推

物业税的政府部门的初衷相违
。

政府开征物业税的
“

动力
”

是
“

取之于 民
” ,

而不是搞
“

左口袋掏给右 口袋
”

的税收游戏
。

“

中国特色的物业税
”
的着力点究竟应该放在哪儿呢 ? 笔者认为

,

土地

使用权转让过程各环节的增值部分
,

特别是靠倒卖土地使用权违法暴富

的开发商
,

才应该成为物业税征收的
“

重中之重
” 。

的出台
,

主要针对的还是购房者中的投机炒卖者
,

似乎推高房价的最大
“

祸首
”

— 开发商
,

并不是主要的
“

打击目标
” 。

如果物业税的政策设计者真的是如此设想的话
,

那么新开征的物业

税
,

就很难起到调控房地产市场
、

抑制和降低房价的应有作用
。

因为占用

土地
,

囤地捂盘最多的
,

不是普通的买房人
,

而是开发商
。

所以
,

物业税的设计者要想使更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
,

使社会中由此

而引发的不和谐因素得到化解
,

就必须在物业税的设计上
,

对故意制造社

会事端的囤地捂盘
,

进行有效的
“

定点打击
” 。

对人为操控的
“

空置房
”

和
“

空闲地
” ,

在物业税的税率上制定最高的税负水平
,

这样
,

不仅可以有效

的打击开发商的囤地捂盘
,

而且还可以用同样的政策
,

以高税负来制衡投

机的炒房者
,

可谓是
“

一箭双雕
” 。

征收的物业税
,

究竟应该用在何处

物业税的开征
,

无疑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又多了一大

块
。

但面对
“
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 ,

很少有人想到
,

取之

物业税的收取
,

是照面积算
,

还是按房价收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
。

这就是物业税的征收
,

应该按照人均占有

住房面积的办法进行
。

这样的想法很有建设性
,

也很朴实
,

但不

够完善和成熟
。

就是对同一城市来说
,

因为区域和地段的不同
,

房价的差

异也很大
。

有的甚至可以相差数倍
。

一个在市中心的 80 平方米住房的总

价
,

往往比新区或者是郊区 20 0 平方米的住房的价格还要高
。

正是因为以面积为标准的方式在政策上留下了如此大的
“

空间
” ,

所

以到了
“

利为己谋
”

的官员手里
,

这样的政策又成了敛财和扩大财富差别

于民的这项特大税收
,

究竟又应该如何的
“

用之于民
” 。

笔者认为
,

物业税的获取来自于房屋
、

土地等不动产物业的相关利益

人
。

它的本质
,

实际上就是对过度占有土地和房屋利益人的一种
“

收人分

配再调节
” 。

而这些物业的过度占有者
,

之所以可以获取极大的利益
,

往往

是建立在在牺牲他人
、

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居住权和居住福利的

基础 上的
。

所以
,

以对土地和住房资源过度占有为开征对象的物业税
,

就

应该把主要支出在用于补助和保障那些在不当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导向下

的受害者
。

帮助和补贴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

或者是购买住房
,

或者是租

房居住
。

对物业税的贸然推出提出种种
“

疑问
” ,

并不是为了反对这项新税种

的实施
。

恰恰相反
,

任何一项
“

新政
” ,

只有事先经过充分的民主和科学的

决策
,

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只有把人们对物业税

的种种疑问
,

在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时基本上都得到较好的解决
,

我们才可

以说
,

开征物业税的
“

理论时机
” “
已经基本成熟

” 。

人们期望
,

中国的物业税
,

一路走好
。

.

(作者系著名住房制度和房地产研究专家新华日报资深编辑 )


